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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教學實習AB

Teaching Practicum in Elementary School

CE__4034AB 花師教育學院

112/1

學四

5.0/5.0學程 Program

/*普通數學/*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

/梁金盛/范熾文/蘇鈺楠/曾玉如/李昕潔/李珮琪/張慧娟/林華峰/林琬雅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著重在國民小學現場的實作與演練，經由東華附小現的師傅老師的引導與釋疑，初步了解班級教學設計、臨床
教學、和班級經營的技巧，再經由大型教學觀摩及省思，對教學有更多的認識，進而規劃合適的教學計畫、教具設計
與採用、教學方法的實際演練、班級經營技術運用於兩週的集中實習，建立良好的教學專業能力，以利未來走入國民
小學教學現場能夠獨當一面，進行教學活動。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A.透過實踐，統整學院的學科知識，發掘需要繼續努力研究之處。
B.統整與反思學科知識，建構初步的教學手邊知識。
C.各種學科知識的綜合實踐，並取得教學情境知識。
D.經歷實踐與反思，建構合宜個人的教學模式。

圖示說明Illustration ：● 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授 課 進 度 表 Teaching Schedule & Content

週次Week 內容 Subject/Topics 備註Remarks

1 教學計畫說明與規劃(含實習分組)

2 教學觀察技術(C236) 及自覓實習學校座談會

3 集中實習試教班級第一次見習(8時20分先在附小正門前見面)

4 師傅教師班級第一次入班見習 (8時20分先在附小C301前見面)

5 師傅教師班級臨床教學與檢討(一)

6 東華附小第一次教學觀摩

7 東華附小第二次教學觀摩

8 集中實習教案修正檢視與彙整(附小期中考週)

9 盍各言爾志-志為人師(每人5分鐘)(期中考試週 Midterm Exam)

10 師傅教師班級臨床教學與檢討(二)

11 集中實習試教班級第二次見習(並確認集中實習事務)

12 集中實習(#11/27~12/01) (第二天起到班為7：25)

13 集中實習(12/04~#12/08)

14 備課及班級經營實務



15 教學計畫與課程演示評量

16 個人教學檔案資料觀摩分享

17 集中實習(補課一)

18 集中實習(補課二)(期末考試週 Final Exam)

教  學  策  略  Teaching Strategies

課堂講授 Lecture 參觀實習 Field Trip

其他Miscellaneous:

分組討論Group Discussion

教 學 創 新 自 評 Teaching Self-Evaluation

問題導向學習(PBL) 解決導向學習(SBL)團體合作學習(TBL)

創新教學(Innovative Teaching)

磨課師 Moocs翻轉教室 Flipped Classroom

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

產學合作 Industy-Academia Cooperation在地實踐Community Practice

跨域合作(Transdisciplinary Projects)

跨院系教學Inter-collegiate Teaching跨界教學Transdisciplinary Teaching

業師合授 Courses Co-taught with Industry Practitioners

其它 other:



測驗
會考

實作
觀察

口頭
發表

專題
研究

創作
展演

卷宗
評量

證照
檢定

其他

配分項目
Items

配分比例
Percentage

多元評量方式 Assessments

學期成績計算及多元評量方式 Grading & Assessments

平時成績 General
Performance

20%

期中考成績 Midterm Exam

期末考成績 Final Exam

作業成績 Homework and/or
Assignments

40%

其他 Miscellaneous
(附小實習成績)

40%

評量方式補充說明
Grading & Assessments Supplemental instructions

教科書與參考書目（書名、作者、書局、代理商、說明）
Textbook & Other References (Title, Author, Publisher, Agents, Remarks, etc.)

課程教材網址(含線上教學資訊,教師個人網址請列位於本校內之網址)
Teaching Aids & Teacher's Website(Including online teaching information.

Personal website can be listed here.)



 其他補充說明 (Supplemental instructions)

一、符號說明：*表示到師傅班級上課；*@表示到集中實習班級上課；&表示自主學習課程。無其他標誌符號者則在大
學所指定的花教院B124教室上課。
二、本課程除本校的二位教師任課外，尚有東華大學附小6位師傅教師，分別是李昕潔老師(六仁導師)、李佩琪老師
(學務處主任、文化走讀)、林琬雅老師(二信導師)、曾玉如老師(五孝導師)、張慧娟老師(研究處主任、自然)、林華
峰主任(社會)，每位師傅教師指5位同學。
三、未進行集中實習前之課程有需要入班觀察時，應在原實習班級或年級觀摩為原則。另集中實習班級如有其他相關
活動則應配合辦理，集中實習期間為從學生到校至放學期間都應以在班級教室為原則，進行班級經營與教學能力的培
養。
四、班級之班級教學及相關事項，應以該班導師或科任教師的意見為主，請教班導問題採隨機實施。班級教師亦同時
打集中實習成績。
五、到附小雖以實習生的身分前往，但附小教師會期待同學在小學生的心目中即是教師，所以除教學準備宜充實外，
服裝儀容亦應端裝得體，並應配戴名牌。
六、教案繳交時間為：師傅教師班級之教學設計必須在負責臨床教學前一週(星期四)晚12時之前；集中實習教學設計
則在10月30日晚12時之前繳交，均以電子郵件寄出為原則，並得與師傅老師或輔導教師取得其他方便之溝通軟體傳
送。至於上同一年級同一科目及同一進度的同學之教案，得在輔導老師同意下撰擬同一份教案，並發揮共備課程精
神。
七、集中實習期間，暫不採協同教學方案，同一單元之課程應由同一位同學完全負責，以培養任課獨當一面的教學與
班級經營能力。
八、在附小的成績評量以教案設計品質、學習態度、教學表現、班級經營等四項指標為準，教學評量表則採用本校師
培中心之教學評量表格。每人應先將表格之個人基本資料及表頭填妥後連同教學計畫內容一併交給附小觀課教師評
量。
九、在附小的行動應注意禮貎，如想額外多觀摩師傅教師或集中實習班級等之教學，既經商定務必準時出現，如有困
難時，應事前說明，並不得要求再行補救。另請想好試教過程中的求救信號表示法，以利輔導教師適時協助。
十、集中實習分配人數五年級部分共13人，三年級部分共12人，每班需有一位聯絡人，負責班級課表之擬訂及協調事
項。另每年級需選出一位負責人，收取各班級教學課表送教學組彙整及協調印製試教教學內容等。
十一、到附小的交通強烈建議組團搭車前往，由同學自行組團搭六人座計程車為原則，從東華大學出發時間為到校時
加40分左右，計程車資由系負擔每趟次200元整，其餘部分由同學自行負責，務必留下收據以利核銷。另由交通組掌
握成團狀況，交予系上行政助理留供查考；到附小上下車地點均為民權八街與永安街交叉路口，並步行至面對校門口
右側集合進入校園。保險費部分由同學自行負擔，請總務組負責同學與系辦莊璦綺小姐洽辦計程車資相關事項。至於
住宿於吉安鄉以北的同學，得視需要選擇自行前往。
十二、第11週之集中實習班級第二次見習外。另有一重要事項即為需於文化走廊布置實習老師介紹等工作。
十三、除教學相關事項及集中實習結束後之謝卡外，本課程之相關事項仍宜做適度分組，並採行自治方式處理，建議
分為教學組、交通組、總務組、行政組等，各組人選由實習代表就職責任務分配人選，並應確定組長人選。各組主要
工作如次：
1. 教學組：負責彙整教學負責同學及課程等安排事項。
2. 交通組：負責交通車之安排聯繫及交通車上下人數清點等事項。
3. 總務組：負責午餐接洽及費用與其他相關費用之收取與繳交，保險事項及名牌配製等事項。
4. 行政組：負責接洽實習相關事項、實習手冊彙整印製，及實習守則訂定、名牌規劃等事項。


